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７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龙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力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龙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３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１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加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及投资银行部

，

从事行业研究及相关

工作

；

２００１

年起先后加入华安证券资产管理部及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

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

２００４

年加入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

任宏观经济及策略研究员

、

助理基金经理及基金经理

；

２００９

年加入平安

证券资产管理部任执行总经理

，

主管投资研究业务

；

２０１１

年加入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专户资产部投资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１３００３

宝盈策略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０７－０１－１９ ２００９－０６－１９

２１３００１

宝盈鸿利收益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６－０８－３０ ２００７－０４－１３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的注册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８

证券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７

，

８２５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作为股权

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特别约定

公司原控股股东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种业集团”）通过将部分资产

租赁给公司经营并保证租赁经营收益的方式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具体内容为： 种业集团承诺将位于大荔县沙苑地区的

９２９．８５

公顷林地使用权及地面附着

物租赁给公司经营，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种业集团保证公司每个租

赁年度（当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次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内获得租赁经营收益不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 如果经专项审

计的租赁经营收益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或其他原因导致租赁经营收益不能实现，不足部分自专项审

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日内由种业集团以现金补足。

２００８

年公司开始实施资产重组，作为公司的新任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承诺继续履行种业集团的股改承诺，在重组过程中完成划转、收购及新增股份完成

过户后，将按照股改中的约定及时、足额以现金补足公司的租赁收益，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了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共三年和计

６０００

万元的股改对价，兑现了股改及重组的承诺。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控股股东承诺在与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履行或以现金补足前，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与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履行完毕之日起，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前述承诺期届满后，持有公司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减持比例

不超过总股本的

５％

，其后

１２

个月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１０％

。

２

、其他限制流通股承诺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届满后，持有公司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由于上述种业集团以向上市公司注入利润的形式代全体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了对价，我公司承诺在办理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种业集

团的同意，并由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公司股东履行了相关承诺事项。 本次上市流通，延长石油集团出具了同意函。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总股本的变化情况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杨

凌秦丰农业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１２０

号），核准本公司向陕

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５６

，

５６３

，

８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

司发行

４

，

５８６

，

２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２

，

８５２

，

０００

股。

（

２

）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１０１

，

４２６

，

００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０４

，

２７８

，

０００

股。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的比例，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１２１

，

７１１

，

２０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２５

，

９８９

，

２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发行新股、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情况

（

１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公司向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５６

，

５６３

，

８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发行

４

，

５８６

，

２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２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及股东股份转让（或拍卖等）

变化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公司

４７０８

万股限售流通股划转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７００

万股、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７９９

万股、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

万股限售

流通股；

延长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１１３．３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７２％

。 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８．６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６％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

３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４８％

）、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０．９９％

），杨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北京中普友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过户给祁书瑾

２０３．５

万

股、顾新华

６１．５

万股、杜永良

１３５

万股，北京中普友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经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海南博胜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过户给张为军。

陕西肖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被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 其持有的

股份由其股东陈洁和郑兰珍按比例承担，其中陈洁承继

１５３

万股，郑兰珍承继

１０２

万股。 后郑兰

珍于

２０１０

年过世，其

２１４２０００

股股份由其继承人李天云继承。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原保荐机构华泰证券因变更营业范围，不再具有保荐资格，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

司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之持续督导协议》，聘请德邦证券担任

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德邦证券指定黄文强先生担任本公司持

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

德邦证券认为：经核查，延长化建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延长化建董事会提

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相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７８２５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 限售 条

件的流通股 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 余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股

份数量

１

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６３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６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２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４２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４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３

祁书瑾

４２７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２７３５００ ０

４

张为军

３５７００００ ０．８４ ３５７００００ ０

５

陈杰

３２１３０００ ０．７５ ３２１３０００ ０

６

杜永良

２８３５０００ ０．６７ ２８３５０００ ０

７

李天云

２１４２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１４２０００ ０

８

顾新华

１２９１５００ ０．３０ １２９１５００ ０

９

陕西延长石油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３５５９７０００

５９．７２

０ １３５５９７０００

１０

陕西延长石油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１８７８３９８０ ０ １１８７８３９８０

１１

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

司

９６３１０２０ ２．２６ ０ ９６３１０２０

１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

科技发展公司

４７２５０００ １．１１ ０ ４７２５０００

１３

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

究所科飞农业科技开发

中心

１５７５０００ ０．３７ ０ １５７５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８１３７０００ ２７８２５０００ ２７０３１２００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

１

）原股东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股

份部分转让给大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较股改方案中

的少；

（

２

）陕西肖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普友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和杨凌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过户给上表所列股东，其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

３

）公司大股东收购的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部分股份本次没有安排上市流通，将在大股东发起人股份限售期满后一并安排上市流通。

（

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发展公司和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科飞农业科技开

发中心本次没有申请上市流通。

５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

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８０

，

８１２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３１２

，

０００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７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１７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９８

，

１３７

，

０００ －２７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３１２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

Ａ

股

１２７

，

８５２

，

２００ ２７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１５５

，

６７７

，

２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１２７

，

８５２

，

２００ ２７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１５５

，

６７７

，

２００

股份总额

４２５

，

９８９

，

２００ ４２５

，

９８９

，

２００ ４２５

，

９８９

，

２００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４

、其他文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2011-49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18

楼未名湖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黄平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5

人， 代表股份

221,193,95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聘任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增补黄璘先生、谢云先生、赵永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黄璘：

221,193,95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

谢云：

221,193,95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

赵永凯：

221,193,95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增补严苹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221,193,95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

3

、《关于调整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因本公司现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北医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北医医药

"

）

100%

股权，并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健正信验（

2011

）综字第

030068

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北医医药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起被

纳入合并范围，故导致公司

2011

年

9

月

30

日起的日常关联交易方及金额较预测发生变动（内容

详见公告

2011-46

）。

合成集团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356,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2%

。

鉴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合成集团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代表股份数中

20,837,

698

股）对此进行了表决：其中

20,837,69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4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使公司顺利的与国际接轨，朝着国际化迈进，公司现设

CEO

一职，设

COO

一职，并对原总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范围和职能进行重新诠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规

定，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内容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221,193,95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重庆源伟律师事

务所程源伟律师、王应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通过检查验证，程源伟律

师、王应律师出具了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

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2011-50

号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四次

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四次监事会会议， 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18

楼未名湖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实到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表决，审议通过了

一、《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投票表决，选举李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附：

李 斌 历任四川省农行信贷部职员、农行武汉分行信贷部职员、北京电视台文艺部职员、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现任西南合

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经核查，李

斌先生最近五年无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上市规则受查处情况，目前没有持有我公

司股票。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321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

2011-044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

：

30

在

成都市金盾路

52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28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

4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19,819.56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57%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关于国栋建设

2011

年度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结

合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

据，发行方案如下：

1

、发行人：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

、主承销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计划发行规模：拟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净

资产的

38.50%

。

4

、注册及发行日期：在公司有关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三年内，在中国境内一次或分

次注册，在注册有效期内发行。

5

、中期票据期限：不超过五年。

6

、授权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日起三年以及公司已获准注册的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 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

中期票据的一切事宜，该项授权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宜：

（

1

）决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的品种、金额、期限、发行批次数目、发行时间、发行方法，并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发行

利率；

（

2

）选择及聘任合资格专业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及聘任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

构及法律顾问；

（

3

）进行一切必要磋商、修订及签定所有相关协议及其它必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

批准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申请、注册报告、发售文件、承销协议、所有为作出必要

披露的公告及文件）；

（

4

）就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申请所有必要的批准及办理一切必要的备案及注册，包

括但不限于就发行该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向中国相关机关递交注册申请及按照中国相

关机关的任何要求对发行该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建议作出必要修订；

（

5

）就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及处理或决定所有相关事宜。

（

6

） 上述授权在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三年内及授权期限内注册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9,819.56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为

0

股；弃权

为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肖兵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国栋建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

国栋建设 股票代码

: 600321

编号

2011-045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持

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元国栋

"

）

90%

股权以

25,653.87

万元转让

给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栋集团

"

）的关联交易议案。 （详见

公司公告，编号：

2011-040

、

2011-041

、

2011-042

）

由于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来函（广规建住函

[2011]103

号）中指出，公司上

述股权转让中涉及的广元国栋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南河街道办事处北京路

117

号的土地的旧

城改造项目和容积率的确认需进行审批。 在上述审批完成前，要求公司暂停广元国栋股权的

转让工作。 因此，公司与国栋集团就上述股权转让的协议需待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

障局对广元国栋股权转让涉及土地的旧城改造和容积率确认审批后才能签署。 为支持公司

发展，控股股东国栋集团已向公司支付了广元国栋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的定金。

若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广元国栋股权转让起的半年内公司仍无法获得广元市政府对该

事项的审批，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

规定重新启动对广元国栋股权的处置。

公司目前正积极与广元市政府进行汇报、沟通工作，并将及时向广大投资者公告上述事

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1-005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

可

[2011]1604

号

"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3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13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对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

"

大信验字

[2011]

第

2-0042

号

"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

上

[2011]334

号

"

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分别与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龙证

券

"

）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伍家支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长江高速客

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

"

长江高速

"

）与华龙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574258250644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3

日，余额为

48,149,182.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作为汽车客运中心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伍家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375301040010455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3

日，余额为

99,230,246.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作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

游客运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417010100100075824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3

日，余额为

47,526,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作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的超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717900007910904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3

日，余额为

99,338,461.36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作为新型三峡游轮旅游客运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长江高速及各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龙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华龙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公司和各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华龙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华龙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

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龙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彤、王融可以随时到各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各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各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华龙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各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各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龙证券。 各专户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各专户银行应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华龙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华龙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龙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各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七条的要求向公司、各专户银行书面通知

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 各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龙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龙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龙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各专户银行、华龙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华龙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四方监管协议自公司、长江高速、各专户银行、华龙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华龙证券督导期

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公告编号：

2011-040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

出。

2．

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9:30

分在公司二

楼东会议室召开，会议以通讯和现场表决的方式同时进行表决。

3．

公司实有董事

9

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人数

9

人。

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玉林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5．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议题：

1．

审议通过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稿）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证监会

公告〔

2011

〕

30

号）的有关要求，将公司

2011

年

5

月公司制定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内幕知情

人报备制度》修订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后的《新乡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稿） 见

2011

年

11

月

24

日

《深圳巨潮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部分资产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抵押贷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贷款

6800

万元人民币 （大写陆仟捌

佰万元整人民币），公司拟以其拥有的两宗土地及部分房产 （土地证号为：新国用

[2008]

第

06004

号、

[2008]

第

06005

号， 面积分别为：

61460

平方米、

91405.70

平方米），（房产证号为：第

20080599

号、

20080600

号、

20080605

号、

20080606

号、

20080608

号、

20080609

号）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进行抵押贷，抵押期限

2

年。

上述土地净值：

1,932,222.45

元

房产净值：

81,683,901.48

元

合 计：

83,616,123.93

元

本次所抵押资产占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70%

； 公司抵押资产的总额为

81454.16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18.25%

，未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的

30%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43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4:00

起。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1

月

23

日

-2011

年

11

月

2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800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

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4

、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美丽女士。

6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7,774,

88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0%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7,743,58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8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计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1,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48%

。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743,583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9.88%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48%

。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

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37,774,883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根据 《公司法》 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以货币形式增加股本人民币

24,781,

420.00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81,420.00

元，《公司章程》需要相应修改并进行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变更后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2,633.1420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633.1420

万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37,774,883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1,000

万元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7.61%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6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邮件、

电话的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全体董事

均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

内

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1-040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

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

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费铮翔主

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经谨慎研究决定，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此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编号：

2011-67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余款回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公司筹划并实施了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 购买暨关联交易事宜已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通过

（公告详见

2010

年

11

月

2

日《证券时报》）。 根据重组协议，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煤焦化公司

"

）

100%

股权总价款为

146,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煤焦化公司

13.7%

的

股权作价

2

亿元增资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铸管资源

"

）；同时，铸管

资源以

12.6

亿元价格受让煤焦化公司剩余

86.3%

的股权。增资和受让完成后，铸管资源注册资

本为

8

亿元，本公司持有铸管资源

30%

股权，铸管资源持有煤焦化公司

100%

股权，

2010

年

11

月

23

日、

12

月

3

日，煤焦化公司、铸管资源分别完成了工商变更工作。

截至

2011

年

5

月

17

日， 公司已收到铸管资源支付的煤焦化公司股权转让款

105210

万

元，依据协议，铸管资源应于煤焦化公司工商变更日起一年内，即

2011

年

11

月

23

日前支付

剩余款项

20790

万元，

201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已收到铸管资源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20790

万元。

在重组期间，公司承诺，本次股权转让收回的资金在政策调控期内不投资于房地产业。

公司认真履行承诺， 收回的资金未投资于房地产业， 今后公司仍将立足新疆资源和区位优

势，重点发展能源产业。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